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及2025年9月18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7）。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76659990X6
企业名称：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欧锦锋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13日

注册资本：肆亿零壹万元人民币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顺业东路36号之一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厨具

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建筑装饰、水暖

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制日用品制造；金属制品销售；家居用品制造；家

居用品销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卫生洁具制造；日用陶瓷制品制

造；家具制造；家具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

具销售；燃气器具生产；日用木制品制造；日用木制品销售；家具零配件生产；建筑用金属配件

制造；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研发；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卫生陶瓷制品制造；卫生陶瓷制品销售；电器辅件制

造；电器辅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陶瓷制品加工制造；建筑陶瓷制品销售；门窗

制造加工；门窗销售；日用玻璃制品制造；日用玻璃制品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橡胶制品制

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耐火材料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日用电器修理；搪瓷制品制

造；搪瓷制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灯具销售；建筑防

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防腐材料销售；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防火封堵材料销

售；风机、风扇制造；风机、风扇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

设备销售；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密封胶制造；密封用填料销售；防火封堵材料生产；耐火

材料生产；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销售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管

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专业设计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电热食品加工设备生产；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1221 证券简称：悍高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7

悍高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证券代码：688185 证券简称：康希诺 公告编号：2025-031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A股股份并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2025年10月23日，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A股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以及《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

定，对于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或股权激励的，应当在回购实施完成后三年内按照依法披露

的用途进行转让，未按照披露用途转让的，应当在三年期限届满前注销。

鉴于公司在三年期限届满前未将全部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拟将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对应的406,098股股票全部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目前的247,449,899股（其中A股114,778,999股，H
股132,670,900股）相应减少至247,043,801股（其中A股114,372,901股，H股132,670,900股），

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247,449,899元减至人民币247,043,801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注销回购A股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

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

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递交或邮寄方式申报，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请先致电公司相关联系

人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自2025年10月24日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7:00）
2、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南大街185号西区生物医药园融生大厦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电话：022-58213766
5、邮政编码：300457
以现场方式申报的，接待时间为工作日9:00-17:00；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签

收日为准，请注明“债权申报”字样。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85 证券简称：康希诺 公告编号：2025-029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126号天津东凯悦酒店二层悦宾厅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H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30
229

1
94,408,299
46,850,612
47,557,687

38.22
18.96
19.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兼总经理XUEFENG YU（宇学峰）博士主持，会议采

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89,697,348
45,060,262
44,637,086

比例（%）

95.0100
96.1786
93.8588

反对

票数

4,639,137
1,718,536
2,920,601

比例（%）

4.9139
3.6681
6.1412

弃权

票数

71,814
71,814

-

比例（%）

0.0761
0.1533

-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91,115,790
46,478,704
44,637,086

比例（%）

96.5125
99.2062
93.8588

反对

票数

3,220,695
300,094

2,920,601

比例（%）

3.4115
0.6405
6.1412

弃权

票数

71,814
71,814

-

比例（%）

0.0761
0.1533

-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89,701,548
45,064,462
44,637,086

比例（%）

95.0145
96.1876
93.8588

反对

票数

4,634,937
1,714,336
2,920,601

比例（%）

4.9095
3.6592
6.1412

弃权

票数

71,814
71,814

-

比例（%）

0.0761
0.1533

-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H股购股权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19,266,066
11,817,116
7,448,950

比例（%）

76.7221
96.4488
57.9266

反对

票数

5,773,118
362,781

5,410,337

比例（%）

22.9899
2.9609

42.0734

弃权

票数

72,315
72,315

-

比例（%）

0.2880
0.5902

-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H股购股权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19,307,641
11,823,061
7,484,580

比例（%）

76.8876
96.4974
58.2037

反对

票数

5,731,543
356,836

5,374,707

比例（%）

22.8244
2.9124

41.7963

弃权

票数

72,315
72,315

-

比例（%）

0.2880
0.5902

-
6、议案名称：关于向XUEFENG YU博士授予H股购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19,289,491
11,840,541
7,448,950

比例（%）

76.8154
96.6400
57.9266

反对

票数

5,740,844
330,507

5,410,337

比例（%）

22.8614
2.6975

42.0734

弃权

票数

81,164
81,164

-

比例（%）

0.3232
0.6624

-
7、议案名称：关于注销回购A股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H股

同意

票数

94,188,353
46,634,666
47,553,687

比例（%）

99.7713
99.5391

100.0000

反对

票数

129,082
129,082

-

比例（%）

0.1367
0.2755

-

弃权

票数

86,864
86,864

-

比例（%）

0.0920
0.1854

-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办 理2025 年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H
股购股权计划》的议
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 权 董 事 会 办 理2025 年 H 股购股权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关 于 向 XUEFENGYU博士授予H股购
股权的议案

关于注销回购 A 股
股份并减少注册资
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461,862

11,880,304

10,466,062

11,817,116

11,823,061

11,840,541

12,036,266

比例（%）

85.3875

96.9646

85.4218

96.4488

96.4974

96.6400

98.2375

反对

票数

1,718,536

300,094

1,714,336

362,781

356,836

330,507

129,082

比例（%）

14.0263

2.4493

13.9921

2.9609

2.9124

2.6975

1.0535

弃权

票数

71,814

71,814

71,814

72,315

72,315

81,164

86,864

比例（%）

0.5861

0.5861

0.5861

0.5902

0.5902

0.6624

0.70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1、2、3、4、5、6、7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1、2、3、4、5、6、7项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

议案。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审议第1、2、3、4、5、6项议案时，拟为激励对象的股东或者

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进行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甄月能、李博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康

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88185 证券简称：康希诺 公告编号：2025-030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
关于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临

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5年 9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

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2025年3月27日至2025年9月26日，以下简称“自查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就

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

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

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内，共有5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并与上

述人员沟通确认，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发生在知悉本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时间前，系其个人基于二级市场行情、市场公开信息的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

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无关；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晓公司开始筹划本激励计划，不存

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公司

内部保密制度，严格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

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

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核查对象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有

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08 证券简称：光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1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程上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常州信德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号。持股 5%以上股
东、董事程上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常州信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德投资”）计划自该
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 9,227,552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 1.6531%），其
中：程上楠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798,343股，即不
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1.3970%；信德投资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或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429,209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后总股本的0.2560%

近日，公司收到程上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信德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的《告知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程上楠

信德投资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5日

2025年8月26日

2025年9月18日

2025年9月19日

2025年10月16日

减 持 均 价
（元/股）

11.17
13.28
13.74
13.91
13.41

减持股数（股）

1,955,900
81,800
602,400
448,472
460,000
3,548,572

减持比例（%）

0.3504
0.0147
0.1079
0.0803
0.0824
0.6357

注：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历年送转股份，减持价格
区间为 11.17-13.91元/股，“减持比例”按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 558,209,
081股计算。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程上楠

信德投资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1,193,370
7,798,343
23,395,027
5,716,838
1,429,209
4,287,629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股份后

总股本比例（%）

5.5881
1.3970
4.1911
1.0241
0.2560
0.7681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8,104,798
4,709,771
23,395,027
5,256,838
969,209
4,287,629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股份后
总股本比例（%）

5.0348
0.8437
4.1911
0.9417
0.1736
0.7681

二、其他情况说明
1、程上楠先生及一致行动人信德投资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

3、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减持股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意
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程上楠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信德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08 证券简称：光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2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股东朱雪英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号。股东朱雪英女士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
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554,650
股（即不超过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0.9951%）。

近日，公司收到朱雪英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朱雪英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2025年9月18日

2025年9月24日

2025年10月21日

2025年10月22日

减持均价 （元/
股）

14.25
15.33
13.93
13.55
14.05

减持股数（股）

2,000,000
554,650
1,011,200
1,988,800
5,554,650

减持比例
（%）

0.3583
0.0994
0.1812
0.3563
0.9951

注：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公司历年送转股份，减持价格区间为
13.55元/股-15.33元/股，“减持比例”按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558,209,081
股计算，合计减持价格为合计减持交易金额除以减持数量取得。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
尾数不符的情况，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朱雪英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5,554,650

占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
份后总股本比例

（%）

0.9951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0

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
户股份后总股

本比例（%）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朱雪英女士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及《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朱雪英女士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
致，不存在违规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3、朱雪英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朱雪英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持股5%以上股东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之一致行

动人宿迁天人和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人和一”）通知，天人和一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由乔荣健先生变更为陈日崧先生。天人和一于近日完成了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

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根据乔荣健

先生提供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变动的告知函》：因天人和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变化，乔荣健先

生与天人和一不再构成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股东乔荣健先生的一致行动关系变动，不涉及股东减持其

所持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乔荣健先生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比例由9.41%降至7.19%，

比例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 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乔荣健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天人和一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中天精装

上升□ 下降√

乔荣健

广东省深圳市******
2025年10月22日

根据天人和一书面通知及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天人
和一《营业执照》，天人和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已由乔荣健先生变更为陈
日崧先生。根据乔荣健先生提供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变动的告知函》：
因天人和一执行事务合伙人变化，乔荣健先生与天人和一不再构成一致
行动人。

同时，因“精装转债”自2022年8月2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导致
公司总股本增加，致使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股数
（万股）

天人和一所持股份443.9358
天人和一所持股份443.9358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乔荣健先生与天人和一之间不再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因“精装
转债”自 2022年 8月 2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致使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不适用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449.6000
362.4000

1,087.2000
443.9358
443.9358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2989
有□ 无□

本次权益变动后，无一致行动人。

占总股本比
例(%)

7.20
1.80
5.40
2.21
2.21

-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请注明）比
例（%）

2.20
2.2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1,449.6000
362.4000

1,087.2000
本次变动后，天人和一不再为乔
荣健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占总股本比例(%)
7.19
1.80
5.39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注：截至天人和一最近一次披露权益变动时点，即根据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6），天人和一截至2025年8月25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2.21%。

上表中，本次变动前、本次变动后“占总股本比例”分别以2025年8月25日、2025年10月22日总股本201,327,956股、201,593,505股为基数计算。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1,893.5358
806.3358

1,087.2000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9.41
4.01
5.40

1,449.6000
362.4000

1,087.2000

7.19
1.80
5.39

二、其他说明

1、根据乔荣健先生书面函告：乔荣健先生未与天人和一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作出其他一

致行动安排，乔荣健先生原担任天人和一执行事务合伙人，从而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与天人和一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现因天人和一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同时根据其

《合伙协议》有关规定，乔荣健先生不再控制天人和一、不再与天人和一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根据股东书面函告：乔荣健先生、天人和一在本次权益变动后，将继续遵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继续

履行其作出的承诺。

3、乔荣健先生、天人和一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股权结构、治理结构、持续经营产生重要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不存在违背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天人和一出具的《关于执行事务合伙人变更的告知函》；

2、乔荣健先生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变动的告知函》；

3、天人和一《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002989 证券简称：中天精装 公告编号：2025-079

债券代码：127055 债券简称：精装转债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执行事务合伙人
变更暨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朱旭华、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国泰君安君享创业板托普云

农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托普云农”）持股5%以上股东朱

旭华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9,473,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1%），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自2025年11月14日至2026年2月13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85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2、公司股东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国泰君安君享创业板托普云农1号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战略配售资管计划”或“君享1号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1,965,5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

（自2025年11月14日至2026年2月13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

份数量不超过1,965,5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0%）。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朱旭华和战略配售资管计划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

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持股5%以上股东朱旭华和战略配售资管计划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朱旭华

君享1号资管计划

持股总数（股）

9,473,400
1,965,51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11%
2.3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朱旭华

君享 1 号资
管计划

减 持 原
因

自 身 资
金需求

资 管 计
划 持 有
人 的 自
身 资 金

需求

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

股份

首次公开发
行战略配售

股份

拟 减 持 数 量
不超过（股）

852,800

1,965,517

拟减持比
例不超过

1%

2.30%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
易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

易

减持期间

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 个 月 内（自2025 年 11 月14 日 至 2026
年2月13日）

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 个 月 内（自2025 年 11 月14 日 至 2026
年2月13日）

减持价格

根据减持时的
市场价格及交

易方式确定

根据减持时的
市场价格及交

易方式确定

说明：

1、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2、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本变动情况，减持股份数量、减持价

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拟减持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一）公司股东朱旭华承诺

“ ① 本人自托普云农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托

普云农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托普云农股份，也不由托普云农回购该部分股份。因托

普云农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所持托普云农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前述承诺。

② 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

份锁定及减持承诺有其他要求，本人同意对本公司所持托普云农股份的锁定及减持承诺进行

相应调整。”

（二）公司股东国泰君安君享创业板托普云农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

“君享1号资管计划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君享1号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

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拟减持的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或追加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

次拟减持的股东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减持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

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相应的法 律法规、部门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披露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相关股东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301556 证券简称：托普云农 公告编号：2025-045

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员工战略配售资管计划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收益累计期间

招商资管智远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

招商资管智远天添利货币

880013
2025-04-16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招商资管智远天添利货币市场基
金基金合同》

2025-10-23
自2025-09-23至2025-10-22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
回起始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办法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累计收益=Σ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投资者日收益=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该基金当日总份额×当日总收益（计算结果以去尾
方式保留到"分"）
-
本次分红权益期间（2025-09-23至2025-10-22止）持有本基金份额的委托人。

现金分红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财税字[2002]128号），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
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

注：（1）由于本基金分红方式暂不包括红利再投，因此不存在收益结转基金份额的情况；

（2）本期可供分配利润为 40,641,153.07 元，分配金额为 40,641,153.07 元，分配比例为
10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20号)的规定，投资者当日申购的基

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起不享
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2）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按本金支付，赎回份额当期对应的收益于当期月度分红日支
付；

（3）收益月度支付时，如投资者的累积实际未结转收益为正，则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相
应的现金收益；如投资者的累积实际未结转收益等于零时，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份额保持
不变且不支付现金收益；如投资者的累积实际未结转收益为负，则为基金 份额持有人缩
减相应的基金份额；

（4）投资者可通过下列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s://amc.cmschina.com）；
2）本基金代销机构（已在本管理人官方网站公示）；
3）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指定客户服务电话（95565）。
（5）风险提示：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

机构。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24日

招商资管智远天添利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2025年第10号）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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